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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
———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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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

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

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

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 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

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

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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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

诸多的不同。对“权力”的认识也是如此。从西方

先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古希腊时，西方

人对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就充满了戒心。直到近

代，权力的限制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法学研究

的焦点。而在中国，“权力”是一个中性词，政治家、
思想家更为关注的是掌握权力的“人”。

由此解析，对权力不同的认识造成了中西对法

律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将法律视为制约权力的法

宝，而中国在强调权力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时则将

目光投向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中

国古人说，同样的制度，尧舜用之则治，桀纣任之则

乱。如果再深入探究中西对权力认识差异的所以

然，我们会感到，这种差异实际源于中西对人性认

识的不同。对权力的限制，是希望通过法律遏制人

们的贪欲，由表及里地达到社会的正义。而对人的

关注，则是希望通过弘扬人之善性，使权力发挥正

面的作用，社会公平主要通过人们的自律而由里及

表地实现。因此，尽管中西社会对权力有着不同的

解读，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目标，所谓“天下一致而

百虑，殊途而同归”。
一、问题的提出:“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自近代中西文化大规模地交融以来，中国古代

社会的定性就是一个国际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
在近代西方法治理论扛鼎之作《论法的精神》

中，孟德斯鸠谈到了政体与政体原则的问题。在总

结以往政治学的基础上，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三

类，即专制、君主、民主共和。这三种政体类型划分

的依据是“权力”与法律关系的不同状态: “共和政

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

政体; 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

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

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

情领导一切。”①孟德斯鸠进一步阐述不同政体有着

·1·

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12.02.006



法律文化专题研究 法学杂志·2012 年第 2 期

不同的原则，民主共和国的原则是“品德”，君主国

的原则是“荣誉”，专制国家的原则是“恐怖”。值得

注意的是，出于文化民族的偏见孟德斯鸠将中国划

为“专制国”，但是，中国具有完备的典章制度，法律

也不可谓不完善，这与他对专制国的描述是相矛盾

的。为了解释这一矛盾，孟德斯鸠武断地下了这样

的结论:“( 中华帝国的) 人们曾经想使法律与专制

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

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害无穷

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

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

为凶暴。”②

然而，同在西方，时代稍后于孟德斯鸠的启蒙

思想家，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对中国政体

的评价却与孟德斯鸠不同，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

度》中，被弟子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专设章节对

孟德斯鸠的主张进行反驳。③ 针对孟德斯鸠将中国

划归为专制国，魁奈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

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知和确定不移的法

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

守这些法律。”④魁奈言，“专制君主”可以分为两种，

即“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

制君主”，而中国的皇帝属于前者，即“合法的专制

君主”，魁奈实际上是将中国划归为了“君主国”。
但有些令人遗憾和诡异的是，终结西方学界伟

大思想家有关中国政体与法律问题争论的不是中

西文化间更深入地融合与沟通，而是西方的炮舰。
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清政府一次次屈服于西方的

武力，在战争中败北，割地赔款后，中国是野蛮专制

的国家便成为学界以至于西方社会的共识。这种

共识为西方对中国的殖民找到了依据。

受西学的影响，中国学界也开始对中国的“政

体”进行研究，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学在中

国政界与学界的影响深广，有披靡之势。鉴于中国

“亘古未有”的变局，也鉴于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

迫切需要，当时思想的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基

本接受了西方对中国政体的“定义”，对中国的“专

制政体”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批判。当时的反省与

批判甚至在今天也被视为不刊之论，在学界的研究

中被反复征引。然而，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的解体，一些戊戌变

法时的思想先驱、领袖，开始对近代以来的反思进

行了反思。这其中，戊戌变法领袖、开中国近代学

术之风的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最具有典型意义。
1896 年，戊戌变法前夕，为警醒国人，梁启超这

样评价中西的局势: “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

理，不讲权限之人，以与西国相处，即使高城深池，

坚革多粟，亦不过如猛虎之遇猎人，犹无幸焉矣。
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

嚚嚚然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

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间不容有此等人也。”⑥ 对中国

科技、学术、国力落后于西方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

深切忧虑，促使梁启超反思中国“政体”的理论基

础，梁启超认为，自秦后两千年来所秉持的是荀子

的专制之学，而反对独裁的孟子之学早已中断，孔

子之学也处在衰败中。⑦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梁

启超才鼓吹变法。与其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谭

嗣同等人，也无不以为中国二千年来实为君主专权

无道的黑暗社会，“君权则日尊”，正是“国威则日

损”的原因。⑧ 然而，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

大的变化，在作于 1920 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

启超反思道: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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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①。
参见［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29 页。此著第三章第一节“基于伦理的法

律; 正经，孟德斯鸠先生”、第七章第一节“孟德斯鸠先生的主张”，用较长的篇幅专门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进行了辩驳。
［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4 页。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从目录中看，1986 年至 1905 年间，梁启超作《变法通议》( 1896 年) 、《论中国与欧洲

国体异同》( 1899 年) 、《各国宪法异同论》( 1899 年)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 1902 年) 等论著都论述过“政体”的问题。作者的观点前后稍

有不同，戊戌变法前，作者基本以为中国为专制国，后以为中国介于专制与君主国间。
梁启超:《文集之一: 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93 页。
梁启超言:“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黜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重诛责‘民贼’、‘独

夫’、‘善战服上刑’、‘授田置产’诸义，谓为大同精义所寄，日倡导之。”参见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版，二十五“梁启超的今文学派宣传运动”，第 84 页。
梁启超:《文集之一: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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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

超有罪焉。”⑨梁启超反省了当时对不加选择地吸纳

西学，并将那种“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

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的西学输入称之

为“梁启超式”的输入。瑏瑠 其实，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不久，梁启超对西学在中国的适用与传统在现实中

的作用就开始了反思。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专

制”的认识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将“专制”与

“野蛮落后”、“无法无天”、“民权不申”相联系，指

出中国与欧洲、日本在“政体”演进中的不同: “欧

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 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
何也? 曰: 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 日本有氏族

而中国无有也。”瑏瑡而在 1905 年的《开明专制论》中，

梁启超不再将“专制”简单地与“野蛮”相连接，而是

将专制分“开明”与“野蛮”两类，“开明专制”是“由

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野蛮专制”是“由

专断而以不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不独专制可以

分为开明、野蛮，非专制政体也有“野蛮”与“开明”
之分，即“以公意发表良形式者，谓之开明的非专

制; 以公 意 发 表 不 良 之 形 式 者，谓 之 野 蛮 的 非 专

制。”瑏瑢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认为“儒家之开明专制

论，纯以人民利益为目标”，他认为实行开明专制是

当时的中国走向强盛的最佳选择。很多学者都注

意到了梁启超的这种变化，美国学者张灏认为: “在

梁看来，开明专制不仅是世界历史的常有现象，而

且还具有一段悠久和光荣的思想历史，在中国古代

法家的思想中和近代欧洲如马基雅维利、波丹和霍

布士等政治家的思想中都能找到。要是早几年，梁

会严厉地指责这些思想家，而现在他却在他们的著

作里寻找为中国政治秩序所开的药方。”瑏瑣

当我们研读中西前贤的经典著作时，我们会感

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发展中的分量。在西方近代

的进程中，中国的模式也曾经是西方思想家们绕不

过去的“模式”，所以在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黑

格尔的著作中，对中国的解释都占有相当的分量。
尤其是孟德斯鸠在有关“政体”论述结束时将“中华

帝国”专门列出。因为中国，在孟德斯鸠政体的分

类中很难套用，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政体的评

介是:“那个幅员广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

的，它的 政 体 的 原 则 是 畏 惧、荣 誉 和 品 德 兼 而 有

之。”孟德斯鸠明白，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传教士的

评介，“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就毫无意义了。”瑏瑤孟

德斯鸠说“对于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有可能有

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必须加以回答

( 中华帝国的问题) 。”但可惜的是孟德斯鸠的回答

正如魁奈所言，充满了偏见。而这种偏见，又不幸

为另一启蒙思想大家伏尔泰所言中，被传播到世界

各地，中国被塑造成为独裁的“专制国”。瑏瑥伏尔泰明

确地表明，孟德斯鸠描述的“专制国”并不适用于中

国，因为“独裁政府是这样的: 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

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

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而中国的情况是“尽管有时

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

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

的大多数百姓。”瑏瑦

今天中国人对于“专制”与“君主”的理解，并没

有那么复杂，这当然源于梁启超们前期对孟德斯鸠

学说的接收，将中国“定义”为“君主”与“专制”的

简单结合，即君主制必是独裁专制的，而专制必是

法律简陋、统治野蛮的。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为

中国思想界的翘楚，他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定性，

无疑成为一种风尚。这也是直到现在许多人仍将

中国古代社会认为是一个皇帝说了算的“专制独

裁”社会的原因。而当民国时期，梁启超们开始反

思自己“梁启超式”地输入西学并将中国古代社会

定义为“专制国”，但可惜的是这时的梁启超在学界

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而不复存在了的“中国古代”
也已经离时代渐行渐远，加之西方文化的强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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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二十六“梁启超与康有为之分歧”，第 89 页。
参见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二十九“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第 97 页。
梁启超:《文集之九·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1 页。
梁启超:《文集之十七·开明专制论》，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1 页。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 － 1907)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0 页。
参见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27 页。
参见［法］伏尔泰:《风俗论》( 上册) ，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21 页。
［法］伏尔泰:《风俗论》( 下册) ，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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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始终未能为自己“正名”。
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争论，梁启超们从批判到

反思批判的学术历程，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问

题———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二、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

异

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当然也要从中国古

代的“政体”说起，即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尤其是

最高权力的状态是怎样的。而权力状态的背后，是

人们权力理念的不同，而中西权力理念的不同则源

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
一说到“政体”，近代的中国思想家不免有些替

祖先惭愧，因为“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

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瑏瑧而在西方，

稍晚于孔子，与商鞅、孟子几乎同时代的亚里士多

德就开始从权力的角度研究“政体”的形式。从亚

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可以看出，“政体”是古希腊

思想家们的重要研究论题。有关政体的研究反应

了古希腊思想家的权力理念，从公元前先哲们的著

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思想家对权力的相同或相

近的认识，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
公元前五、六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间，在世界

不同的文明地域中，大思想家辈出。西方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老子、孔子、商鞅，无

不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先哲们的思想有着相通，甚至是相同之处。先

秦的儒家，孔子、孟子主张的“仁者宜在高位”的人

治思想与西方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统治并无二

致。在孔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权力应该是与人

的品德、智慧、才能甚至身体的健壮完美相联系的。
对消除社会不公与犯罪，柏拉图与孔子的治理方案

都似乎雷同。从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

批评中，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主张财产“公

有”，希望城邦建立“划一”的政治制度。瑏瑨 在阅读西

方先哲们的“理想国”时，我们不自觉地就会想到

《礼记》托孔子之言所描绘的“大同之世”，甚至能具

体地想到直到今天在中国也妇孺皆知的孔子名言

“天下物不患寡而患不均”及孟子天下“定于一”的

主张。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孔子的“大同”充满了

“哲学王”与“圣君”的奉献，充满了人性之“善”。
因为相信“善”，所以无论是理想国，还是大同世界，

所重视的都是教育，是人们心灵的净化。
问题在于，随后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主流开始

分道扬镳。专家这样概括柏拉图的政治生涯: “第

一阶段是壮志雄心的幻灭时期。第二阶段困心衡

虑，久而弥坚，相信哲学家确能兼为政治家，确能治

理世界。其代表作《理想国》，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

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第三

阶段柏拉图垂垂老矣。事与愿违，不得已舍正义而

思刑赏，弃德化而谈法治，乃撰《法律篇》。”瑏瑩而在西

方思想家反思以往的主张时，中国的儒家创始人孔

子却老而弥坚，初衷不改。他坚持认为“善人为邦

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瑐瑠如果是善人治理国家，连

续一百年，就会消除暴力和犯罪。而孔子自信，如

果有君王能重用他来主持国家政事，三年之内，便

会取得成效。瑐瑡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王”的统治

已经毫无兴趣，而“权力”在不同状态下的不同作

用，促使亚里士多德开始了系统的“政体”研究。从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看到了思想家对人

性的不信任。在批评财产公有主张时，亚里士多德

说:“实际上，所有这些罪恶都是导源于人类的罪恶

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瑐瑢有些

人认为君主制的统治比较适合城邦，圣明的君主没

有德才兼备的子孙可以传位时，君主可以传贤。而

亚里士多德说:“主张君主政体的人将起而辩护说:

老王虽有传位于子嗣的法权，( 但) 他可以不让庸儿

继承。但很难保证王室真会这样行事; 传贤而不私

其子的善德是不易做到的，我就不敢对人类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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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集之九·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60 页。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461 页。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译者引言”，第 4 页。
《论语·子路》。
《论语·子路》:“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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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奢的要求。”瑐瑣在“研究了一百五十多个希腊

国家的政制”瑐瑤后，亚里士多德得出了结论，即由贵

族集团或一部分人共同参与政治的共和民主“政

体”与只依靠君主一人智虑的君主政体相比，共和

政体更为可靠，也更为公正。而平等的人平等地参

与政治的方法是“法治”;“依此见解所得的结论，名

位便应该轮番，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

者，这才合乎正义。可是，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以

法律为治了; 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

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

还须辨明，即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虑

( 人治) ，这总得限制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

用其智虑。”瑐瑥亚里士多德对人治的否定实际上是对

人性的否定，因为将人性恶视为人的本性，所以亚

里士多德对权力充满了戒心，因为权力，尤其是最

高权力，如果不受限制的话，就会随人性而成为一

种“恶”势力，而这种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最大

的犯罪。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犯罪”分为三种: 一是

迫于饥寒而产生的盗窃; 二是困扰于情欲的寻欢作

乐; 三是追求无穷权威的肆意放纵。亚里士多德

言:“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

生于放肆。”瑐瑦因此，消除这种产生“放肆”的重大罪

恶唯一方法，就是限制权力。对权力的限制，实际

上就是对人性的遏制。
与西方不同，先秦儒家对人性，同时也对贤人

始终寄予了希望。所以先秦儒家的理想始终是一

个充满温情的、以教化为主的“礼治”社会。儒家的

创始者孔子对人性的善恶并无明确的论断，他认为

人性原本相近，是后天的教化与环境不同，使人性

在发展中产生了差异，即所谓的“性相近也，习相远

也”。瑐瑧 但孔子同时还认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瑐瑨

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性善主张。孔子之后，亚圣孟子

明确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孟子认为，无论什么

人，若突然间看到一位孩童将跌落井中，都会“怵惕

恻隐”。这种不自觉地唯恐孩童受到伤害的心情，

便是“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产生的

“恻隐之心”为“仁之端”;“羞恶之心”为“义之端”;

“辞让之 心”为“礼 之 端”; “是 非 之 心”为“智 之

端”。瑐瑩 源于“不忍人之心”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倾向或确认“人

性善”，孔子与孟子都将拯救时弊的希望寄托于人

性的恢复上。为此，孔子谆谆告诫弟子: “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瑑瑠孟子也告诫世

人:“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瑑瑡由于相信人性，儒家

始终将天下治理的希望寄托在通过教育，使人保持

良知并提高素质。
在此，我们不能不说到先秦的荀子与法家。在

对人性的认识上，荀子、法家与西方亚里士多德有

相同之处，即认为“人性恶”或“人之性，趋利以避

害。”荀子与韩非同是“人性恶”论者，但在如何对待

“人性”的问题上却不尽相同。荀子认为人性通过

教化是可以得到改造的。人们在自省自律中可以

抑制人性的膨胀，披上善良的伪装，这就是“化性起

伪”，瑑瑢即改造恶劣的人性，弘扬后天的伪装。而法

家，尤其是韩非，对人性的改造并不抱有希望。他

们不仅嘲讽孔孟的道德说教，而且也不相信荀子的

“化性起伪”。韩非警告那些欲以礼教治国的统治

者:“严家无悍孥，而慈母有败子。”瑑瑣对人性的改造

不抱有希望，但是法家对国家的治理并不失望，因

为“人性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瑑瑤法家强调国家、君
主应顺应人性而设立制度，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用刑赏建立起国家的秩序。法家认为，法家的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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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66 页。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中文版译者吴恩裕前言:“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67 － 168 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71 页。
《论语·阳货》。
《论语·里仁》。
参见《孟子·公孙丑》。
《论语·学而》。
《孟子·离娄》。
参见《荀子·性恶》。
《韩非子·显学》。
《商君书·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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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策是: 一是设立制度，“缘法”而赏罚，有功必赏，

有过必罚，使法取信于民; 二是用刑须重，使其足以

镇慑人心，用赏须厚，使其足以打动人心，让法在所

及范围内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三是刑须多于赏，

刑多使人不敢因恶小而为之; 赏少使人竭尽所能效

力国家。法家对人性的利用可谓淋漓尽致，其重刑

主张为后来的统治者实行“法外之法”提供了理论

依据。可以看出，法家的治国主张，就形式而言，与

亚里士多德有着形似之处，即强调制度 ( 法治) ，但

是，实质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家对制度的强

调，目的在于“利用”人性，而加强君主的权力; 亚里

士多德的法治目的却在于限制人性，以制约权力。
问题还在于，西方在此后的发展中，对人性的

认识基本秉持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中国则坚持

着孔孟的思想，虽然汉儒以后的“性三品”之说较先

秦儒家更为现实，但大多数人经过教化可以从善则

是中国人的共识。性三品的内容大致如唐代韩愈

所总结的那样: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

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

矣。”情为性之表现，因而亦分上中下三品。上品之

人，七情具合于善:“动而处其中”。中品之人，经教

化可以达到善。下品之人则“情发而悖于善”。瑑瑥 因

此，就人类整体而言，有少数圣贤生而为善者; 大多

数人则善恶兼，得教则向善，失教则向恶; 亦有少数

人冥顽不化，须以威震慑。鉴于这种对人性复杂的

认识，统治者确立了礼法并举的治国方针。此处的

礼与先秦孔孟所倡导的礼一脉相承，侧重于通过人

情、人伦的教化，达到人性的恢复或维持。在汉之

后的社会中，教化的内容被概括为“三纲五常”。瑑瑦

而法侧重于用严厉的刑罚扼制人性中“恶”的发展，

其主要针对下品之人而设。简单地说，礼是一种由

里及表的统治方式，法是一种由表及里的统治方

式。礼以扬善，法以惩恶。
正是基于这种人性论，中国古人对权力，尤其

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充满了敬意。因为在中国人

的心目中，权力除了来自不可知的上天外，更为重

要的是其源于统治者自身的品德修养。这一点我

们从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夏、商、周三代“天命转

移”的解释中可以看到。《尚书》记周初的政治家周

公在解释周人“革”商人之“命”时提出了一个新的

概念，即“德”。周公认为，上天降“天命”，即统治人

间的权力给商人，是因为商人的祖先商汤是一个有

德之人，而周人之所以夺商人之权，取代了商的统

治，是因为商人的子孙纣王失去了“王”的道德，而

周文王、武王却具备了这种品格，天命于是发生了

“转移”。由此看来，有德、无德是检验权力是否正

当的标准，但以什么来验证统治者获取权力的正当

性呢? 儒家认为是“民心”，而不是武力。孟子言: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 ‘自西自东，自南自

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瑑瑧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

只有像先王那样以仁义、道理来统治人民，人民才

会心悦诚服，统治者才会真正地获得天下。相反，

像春秋时期的霸主那样以武力征服人民，虽然也可

以取得政权，但是人民不会心服，其也无法真正获

得天下。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是“王道”与“霸

道”的区别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认为“霸道”
的权力是不合法的权力，而“王道”的权力由于深得

民心而正当。所以，有人问孟子，周人围困商纣王，

夺商的天下，不是谋反吗? 孟子说，我所看到的只

是周人为天下讨伐“独夫民贼”，因为纣王失德，已

经无资格掌握权力。正是基于这种对权力的认识，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
其实，我们不必为我们的祖先未能论及所谓的

“政体”而抱歉，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人性始终抱有希

望，他们始终没有放弃通过教化达到“人皆为尧舜”
的理想。在中国，政权与社会、与文化是融为一体

的，对权力的合理使用依靠着统治者的自觉和品

德。一旦权力脱离了民心，“革命”便是合法的，这

种“天命转移”对权力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制约。也

许正是如此，中国古代对帝王的教育尤为重视，而

官吏选拔、考绩、奖惩制度也格外地发达。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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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性》。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 仁、义、礼、智、信。
《孟子·公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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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政府权力久怀猜疑”因而不认同“人治”瑑瑨不同，

在中国，人们并不认为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对抗

的，社会的精英———士，无不希望通过接受教育而

介入政权，以施展才能。
三、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混合政体”，中国

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正是基于不同的人性论，西方将正义、公正的

希望寄予对权力的限制上，而中国却将希望寄予

“人”的良知与素质上。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与以

教为主的统治，也许无法套用西方思想家们的“政

体”分类。如果一定要套用政体分类来研究中国古

代社会的“权力”，也许亲历过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

看法更贴近客观，即如孟德斯鸠转述的那样，中国

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
显然中国不是共和民主政体，贵族民主在西周

时期似乎存在过，但秦以后的集权使贵族“衣食租

税”而已，为保障皇帝的权力，王室其他成员的政治

发言权无法与重臣官僚相比。然而，中国古代对帝

王品德的要求却是苛刻的，这一点甚至对中国并不

欣赏的黑格尔都不掩饰。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的

帝王，天下独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帝王的言

行，事实并非如此。在朝中，帝王的言行受礼制的

约束，服饰、饮食、甚至举止若不合礼，都会受到朝

臣的规谏和评论。帝王的品行更是天下关注的焦

点。黑格尔在评价中国皇帝时说: “天子应该享有

最高度的崇敬，他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处

理政事; 虽然有司法衙门的帮助，他必须亲自知道

并且指导全国的立法事务。他的职权虽然大，但是

他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余地。因为他的随时督

察固然 必 要，全 部 行 政 却 以 国 中 许 多 古 训 为 准

则。”瑑瑩“假如皇帝是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
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

又充满了精力的，那末，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将全部

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瑒瑠中国古代虽然没有

限制最高权力的具体制度，但并不是没有对帝王的

约束。中国古代的“谏官”针对皇帝而设，“盖棺论

定”的谥法更是帝王日常行事所必须考虑到的，而

民众的议政权利与天命转移的历史经验也会时时

提醒皇帝在“有道”与“无道”中做出合乎道德的选

择。
对于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而言，中国也许如魁

奈所言，更类似于君主国。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有着

完备的典章制度，而且表现为全社会对道德与声誉

的珍视。这种对荣誉的珍视是礼教的特点。伏尔

泰称赞中国法律有别于西方: “在别的国家，法律用

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

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

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

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 译音) 的老实

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

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

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

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 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

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

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
应当承认，在我们国家，对这个农夫的表彰，只能是

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人们认为他相当富裕。这

种道德，这种宗法精神，加上对玉皇大帝的崇拜，形

成了中国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

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

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

最有权威的预言者; 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

道德的指示和圣训。”瑒瑡伏尔泰说的中国古代这种独

有的“褒奖善行”的“法律”，正是中国古代自西周时

就有的旌表制度，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弘扬人的善

性，这一制度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最大的特

征是“教”而不是“刑”。
在此，我们也许应该对中国“传统法”做一个定

义，即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实际上就是我们近代以

来所说的“法”。因为在历史的发展变革中，“法”字

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今天说到“法治”的时

候，会想到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法的精神，比如公

正、正义等等; 二是法的制度和规范，比如部门法体

系及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规范等等。法的精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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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们对法律所寄予的希望，如维护人们应有的

权利，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法律的制度

与规范，符合法的精神者，为“善法”，而违背法的精

神者则为“恶法”。所以在法治体系中，法的精神应

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法的制度与规范一般情况下

应该是法的精神的体现和维护，如此法治体系才能

协调。如果我们从精神 ( 或理念) 与制度两个方面

考察中国传统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法是“以

礼为主”的，传统法中的“法”多为国家通过一定的

程序所制定，就制度而言，其核心内容是律、令、例

等等。而传统法的精神则是中国人数千年一脉相

承而无所不在的“礼”。就精神层面而言，“礼”凝结

了中国传统法的价值追求。因此，如果用现代法治

的含义，或被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而大大拓展了的

“法”的概念回观中国传统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法是

“礼法共同体”，礼为传统法之精神，而法为体现礼

的制度与规范。与“混合政体”相匹配，礼不只是道

德的宣教，而且更是法的制度及其社会效果的检验

标准。“一准乎礼”的法，人们才会承认其为良法;

“礼律两不相失”的司法实践，才会为社会所认可。
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礼培育者君主国所必需具备

的“荣誉”感，这便是伏尔泰感到当时中国的法律不

同于西方的地方，其不仅仅只是禁止，而且更有“褒

奖善行”。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中国古代

社会虽然王朝更迭频繁，但“政体”、法律却以一贯

之地延续了数千年，这也许正是得利于以上所述的

那种“兼而有之”的混合。因为中国面对的是地域

辽阔的疆域，按照孟德斯鸠“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

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

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瑒瑢的分析，中国的先人们显

然创造出了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治理方式。中国古

人对权力持有的中性认识、建构的兼而有之的混合

政体、更为宽泛的法律领域无不充满智慧。在古代

的西方，尽管亚里士多德不赞同，但与他同时代的

西方“有些思想家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混合了各

种政体的政体。”瑒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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